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安 全 锂 事 會 

正 式 耙 錄 

第三年 第七十三號 

第三百零三次會議 

—九四八年五月二卜四日萆期一卞後二時三+分^^^紐約成功湖舉行 

* 席 M r A P A R O D i (法蘭西)。 

出 席 者 下 列 各 國 之 代 穷 阿 根 廷 比 f I J 

時 加 拿 大 中 國 哥 * 比 亞 法 蘭 西 敍 利 亞 

鸣 克 蘭 蘇 維 埃 社 會 * 義 共 和 國 蘇 維 埃 祉 食 

^ 義 共 和 國 聯 邦 英 聯 王 國 美 利 堅 合 衆 國 ， 

七 十 四 * 臨 時 議 事 日 程 

(文件S/Agenda303) 

― 通 過 ^ 事 日 稃 。 

二 智 f i i n f 聯 合 國 常 任 代 表 一 九 四 八 年 s ; i 

十 二 日 致 ) 長 函 〈 文 件 S / 6
9 4 ) 。 

^ 巴 勒 斯 間 題 。 

七 十 五 通 過 議 事 日 程 

( ^ 事 日 稃 ; i 過 ） 

七 十 六 繼 績 討 論 智 利 常 任 代 表 關 

於捷克斯拉夫事件之來闺 

(智fl〗代表Mr Santa C r u z 鹰 之 邀 蹐 

M r E L - K H O U R I ( ^ ^ 利 亞 ） 上 次 f t 論 此 

間 題 之 會 議 終 了 時 [ 第 3 f f 次 會 議 ] ， 本 人 ^ 

擬 聲 明 梦 於 * 席 所 提 表 决 此 問 題 之 方 法 i 

無反對意見。 I t同時本人擬聲明本人卑願採 

另一方法，卽首先對智利代表於第二 fif八卜 

一次畲譏時所提之决議案草案加‧U表决，如 

此戋全瑰事會决定此 5 5 題究爲稃序或實體 

事項>^前 >可有一具體觀含，各代*方可知坷 

項决饞案草案業已表决。倘舉行A决後;S决 

議案草案被否决卽無真苒詳論此間題之其他 

部 分 。 倘 决 議 案 草 案 舉 行 表 决 ， 而 有 安 全 

理 事 會 一 個 或 一 個 上 之 常 任 理 事 反 對 ， 此 

時 方 膀 有 此 時 始 鹰 由 宣 佈 其 裁 决 ， 吾 人 

根 據 此 項 裁 决 ， 卽 可 d 論 其 是 正 確 。 本 人 

爲 安 全 輝 事 會 若 ; 當 時 間 3 論 此 間 題 ， 

乂較容易，且較圓满。故本人建譏對主要提 

案 ， 卽 决 議 案 草 案 ， 加 表 决 ， 而 後 再 f t 論 

其他問題。 

M r TARASENKO ( 辱 克 闞 蘇 維 埃 社 會 # 義 

共 f i l國）本入擬簡單《a明g克蘭代表圑對於 

本案表决問邇之態度。若干代表主張决議案 

*題係一稃序事項而化實體事項，且依憲章 

規中，：所論S之各種問題，方鹰視爲程序 

事項。 

3克蘭代表《1 1 2爲表决;^决議案時乂肩 

; 1守四強宣言1，该宣à "後經法蘭西簽字而成 

爲五強宣言。 

本决^案所論者究爲何事？ 决議案是 

僅論及並無實體重要1 *之間題乎？本人曰 

小 ^ ^决議案所提出之調査沙及若干會員 

s ， a吾入勢Z員根據此項調奮採取一重要之 

决 亩 。 ^ 人 安 坌 理 事 會 多 次 會 議 中 所 齄 取 

之 種 種 聲 明 ， 均 已 充 分 表 明 各 項 指 控 之 性 

質。英聯王國代#，美國代表及若干其他國 

1 宣 豸 文 見 聯 合 國 國 際 組 織 會 譏 文 件 ， 第 

十一卷（第s委員會安全理事會），第七一 

一頁至七一四頁。 



家代^5?顚然已對捷克斯拉大共和國及|^維埃 

社會*鷂共和國聯邦政肝提出若干嚴重而奄 

無根據之楷控。若干其他東瞅H家方被牽沙 

在 內 。 鑒 , 此 種 事 實 ， r 入 * 1 ^ 能 ^ @ 本 案 所 

論及者純係形式間题乎？小然。蓋^人所Z貝 

審讖者爲紫;若干國家之攢控，此"^！：稃片事 

項，而實係殿重之實體問題。 

吾 人 曾 閜 此 間 有 入 謂 若 干 國 家 Ù V i 

爲》貝受五強宜言之拘束。然本人乂,貝請^君 

注意該宜雷係五大強國所x i協議之成果，% 

所具之法律力量及效力與戟時該五強國所達 

之許多其他協譏相等。現 J È無一人對此種協 

譏之合法性提出疑間，其I*質完全合法。 

苒者，1^宣言可pf係聯合國憲窣之5整 

構成部份， f î 無該宣言，聯合國組織本身當 

亦不能成立。;^宜豸所&佈者究爲何事? 宣 

言^各大國已#此得一^解使聯合國得《 k l 成 

立。倘各大國未^協饑，聯合國卽不能淹生， 

自不待言。 

倘 i | 該宣苜，阿根廷代表及加拿大代表 

今 日 恐 均 未 必 與 此 譏 席 。 五 強 之 4 成 協 識 ， 

爲一《要之事實，a i真加W注意。基於此鲇， 

吾人乃能對此 I L /c國所簽訂而構sft聯合國基 

* 之 宜 首 ， 有 所 論 哳 。 今 R 如 欲 ^ 宣 百 4 

顧 ， 1 司 爲 易 事 ， 诅 究 人 之 屮 舞 之 4 顋 者 

縱 含 任 何 代 表 《 屮 A 之 爲 有 利 者 ， 吾 人 

方 , * f n化。摯一代表M有櫓片面亵該文件 

4 顧 。 

本 人 現 * 一 間 題 ^ 諸 美 國 及 英 聯 王 圃 代 

表 。 縱 令 五 大 國 所 簽 ; T 之 饑 在 某 間 與 

二國之暫時利益4符，9#問其政府是？》承&7^ 

肩 受 各 該 協 讒 之 拘 束 ？ 本 入 着 重 暫 二 

字 ， 蓋 I 強 宣 言 實 代 表 此 五 闢 a 家 人 民 之 

切身利益與長期合作之原則也。Ê卩使某一 

喈段屮，由:此種或彼種;卓因， i iSfâ識&有 

關 國 家 屮 之 此 國 或 彼 國 成 覺 4 便 ， j t b n j L ^ i : 

謂;^宣言卽不 t r 合; s 國家與民族之 f i j 益。/本 

人 提 出 間 題 時 所 用 暫 時 f i j 猛 一 > j ， 其 故 

卽在此。 

jjf^表决本决饞案時將該宣直樂於一傍之 

企圖實極不合法，此舉違 /5CÏ強所XI協譏之 

輛HIT與文字，且T "與憲章之)祌相悖，蓋該 

宜言係憲章之完糁部份也。 

上卽係稳克闞代表圑:?j此問遛之態度。 

Sir Alexander CADOGAN (英聯王國）待克 

蘭蘇維埃社會#義共和國代表對本人提出一 

間題。倘渠日前曾對本人所言[第三 f i "次會 

害 加 注 I T 或 一 閲 速 記 紀 錄 ， 桌 卽 知 該 

問题紫已备覆矣。當時本人曾聲明本國政府 

遵 , 金 山 市 四 強 宣 百 ， 胃 ^ 入 遵 受 其 全 部 ， 

非 如 若 干 其 他 代 表 M , 僅 擇 其 有 利 之 零 层 部 

份 > i 守之。 

Mr E L - K H O U R I ( 敍 利 亞 ） 本 人 擬 一 提 

W 前 就 本 代 表 此 事 項 究 爲 程 序 抑 爲 實 

體 事 項 一 節 發 表 之 聲 明 [ 第 二 八 十 八 次 會 

。 ^ 人 之 i 事 規 則 第 六 章 標 題 爲 ' 事 務 處 

理 — — 顒 係 稃 序 方 法 之 規 定 — — 包 括 第 二 

十 七 條 至 三 卜 九 條 。 箏 二 十 八 條 稱 安 全 理 

事會得爲特定問題指派一委員會或分組委員 

會 或 報 吿 員 。 

本 問 題 旣 屬 事 務 處 理 一 章 範 圍 W 內 ， 

而;;g章所规定者，W菩人颧之，純爲释序方 

法問題，故依本代表 M 之見解，戋全理事會 

目 f j 所 W 論 之 問 題 顒 係 稃 序 問 題 。 無 論 如 

何，金山宜首;m不拘束安全理事會之非常任 

理 事 國 ， 至 各 任 理 事 國 是 ? ^ 受 其 拘 束 ， 吾 

入 】 f e , 加 計 論 之 乂 要 。 此 係 各 常 任 理 事 國 

1 4 行 决 定 之 問 題 。 倘 * 审 作 否 定 之 裁 定 , 各 

" ^ 任 理 事 卽 可 依 此 投 禀 ， 倘 * 审 之 裁 定 齄 

爲？>决格應適用;^本問題，彼等可不依其裁 

定而投享或棄•#，其餘六個非常任理事圃尙 

不足^過此案之法定數。倘所有五大國均同 

蒈應受金山宜言之拘束，彼等當不致投菓反 

對？‧决權有效之裁定。 

因此，本A>i爲^人不乂再ft論此間題。 

倘 * > r î » w 裁 定 ， 此 時 ̶ ̶ 方 [ f t t 此 時 ̶ ̶ 

各常任理事國始可自由决定其擬採之行勛。 

Mr AUSTIN (美 f i j堅合衆國）據本人之 

瞭 解 叫 克 蘭 藓 維 埃 社 會 * 義 共 和 國 代 表 所 

提問題之要義爲类國及英聯王圃縱《^韶爲 

其所訂協《不符合具暫時利益及便利時，是 

A承?;gj^具有拘束!％?時克蘭著名代表之提 

出 此 間 题 ， 係 ; 其 仵 安 全 理 事 會 謂 本 案 爲 一 

實 體 問 題 後 。 渠 所 論 者 均 就 此 間 所 提 出 之 

指責而言，而待表决之决袭案則無隻字論及 

此 種 種 指 責 。 吾 人 ^ 申 明 該 s i 案 之 主 要 部 分 

僅提出一程, J ^ M 題,其文如下 



决指派一三入小組娄員會 

小 钮 ^ 員 會 收 受 或 齄 取 此 種 證 明 陳 述 及 證 

SPJ並儘早向安今理事會提具報4 。 

此 純 係 一 秆 序 事 項 * 如 € 章 所 3 。 此 係 

稃 序 I ？ 题 T 之 一 條 卽 第 二 十 九 條 所 產 生 

桷 力 之 d ' f e 。 審 章 本 身 謂 此 係 一 程 序 事 項 ， 

" 理 ^ " 之 ， 此 方 係 一 稃 J î 事 項 。 

^ W i 假定吾人小能 e 胃其無問题爲一稃 

fT事項，假定鬮；！?^此^尙有問題存fr，刖對 

克蘭蘇維！^社會主義共和國著名代表所 

指稱爲具宵拘束I*之協nft之宣言，本;^欲71： 

紀錄上再表明美國之態;T。爲使美國代表圑 

對 此 問 題 所 抒 態 ; Ç 之 杞 錄 难 確 迤 見 本 入 擬 

重述Mr Dulles刖次所發表之聲明。Mr Dulles 

；fr—九四七年十一J4十八日人會第一委員酋 

之 第 一 十 S 次 會 p i 屮 謂 

美國或應>9：明《此間题之兩個恃殊方 

面之態度。第一爲^人劉一九四五年六〗1七 

曰金山市關於表决稃H之四強宣言所採之嗨 

m 宣 ^ " 後 稃 法 國 參 加 。 ^ 宣 言 W 其 內 容 

言 之 侪 — 般 態 ; 之 聲 明 。 

入們*閱该宣首 f & 文，卽可見其確係 

如此 

本 宣 言 意 小 作 爲 一 種 協 定 ， 尤 作 爲 

—水遠有拘束 I*之協定。其中所 s明之見解 

僅 , 一 部 分 巳 憲 章 中 有 明 白 之 规 定 ， 其 未 

錚 明 白 規 定 之 部 分 卽 末 措 金 山 會 桌 全 體 之 

接 受 。 本 宜 苢 係 根 據 若 干 瘳 於 後 經 驗 證 明 

並丼芷確之假定，——正如目前之 I t形方證 

明 其 : Î È 不 . 確 。 例 如 该 宜 言 稱 ' 然 吾 人 小 臞 

假定各常任理事國將使用其否决權> w阻礙理 

事 之 工 作 。 

"^人又會假《 î ë 根擄第六章採攻行勛 

調査事實或促請各國解决其爭端之 d 劢威易 

於 引 起 所 謂 a i 貫 事 件 ， 致 - 5 根 據 第 七 萆 崃 

取行動。1 1當時方曾假定將來大約不致發 

任何極重要之事件而屑决定是否適用稃 r f 事 

項 之 表 决 。 " 此 s 牍 定 均 巳 證 明 與 事 實 小 符 。 

" 瘳 於 所 有 上 各 I f i ， # 爲金山宣言 

之參與國均可自由研究是 s 可施行較资之表 

决 秄 與 倘 可 能 時 ， 如 何 施 行 之 。 吾 人 ^ 3 ^ 

覺倘可覓得較 f t 之表决稃序，則美國自不能 

因 i S : 其 實 現 或 採 與 其 一 九 四 五 年 六 月 七 日 

所 採 者 全 不 相 同 之 態 度 ， 卽 不 其 實 現 。 然 

而T卜此項問題未粹；t—步究W及吾人對jSf^ 

究 党 應 採 何 種 較 @ 態 度 未 得 滿 昔 之 答 案 J t i 

m 吾人方小放粲《kUW之態度。 

此卽係荬國代表團此刻之立場。吾人並 

不放棄吾AJ^^宣言屮所持之態;？，吾人仍 

拧 此 種 態 度 。 諸 君 可 任 意 稱 呼 之 若 稱 之 爲 

定 s 入 卽 遵 守 定 ， 若 名 之 爲 宣 言 ， 吾 

人卽遵守宣言。 

^ 宣 S 第 一 部 第 一 段 之 原 文 如 下 

雅 爾 他 之 表 决 方 式 明 I S 安 全 理 事 會 於 

履行其椎持國際和平與戋全之簀任時，將有 

兩大類職務。桉第八章 2之規定，理事會琪作 

各 項 决 定 ， 其 屮 有 理 事 會 對 : 解 决 爭 端 所 

採 之 接 辦 法 — — 此 處 擬 附 帶 聲 明 者 ， 卽 

此 章 係 援 引 頓 巴 敦 橡 I S 1 提 案 一 調 萼 足 、 

引 ^ 爭 湍 之 ( t 勢 ， 斷 於 和 平 之 威 脅 ， 除 

去 和 之 威 脅 ， 1 涫 和 年 之 m 壤 。 理 事 會 

1 ,貝(^不老涉J d l上各種辦法之决定。雅'爾他 

方式規定第二類决定將視爲程序事項表决之 

~~卽(；^何七理事國之可决蘑表决之。第一 

類决定則/? f W t限制表决法行之一一卽七理 

事 國 之 可 决 , ， 包 括 五 理 事 H 之 同 意 菓 

表决之。但有一條件，卽凡係第八章甲節及 

內 — 部 份 所 指 之 决 定 ， 爭 端 之 當 事 國 7 得 

投 , 。 

對本問題所拧理論無論爲何，^國仍持 

，)(^』11所聲明之f見。無論其爲協定或宣言， 

美國仍hf此種立場。 

Mr GROMYKO ( 蘇 維 埃 祉 會 主 義 共 和 國 

聯 邦 ） = ^ 人 業 巳 歷 次 會 M « 專 論 智 利 决 逮 案 

是否爲稃序事項。各代表圑幾全已對此閧題 

發表實見，il^聯代表圑方非例,外。 

本入不得不苒聲明吾人 4 欲離蘇維埃社 

會主義共和國聯邦依金山五強宣言所承擔義 

務一分一亳。吾人將始終履行義務，至他人之 

好 惡 則 在 所 3 計 。 

Sir Alexander C a d o g a n 巳 第 二 聲 明 ； S 

^ 入 小 應 依 擄 金 山 宣 言 之 某 一 部 份 ， 而 應 " 

尊 個 宣 ； 爲 準 。 英 聯 王 國 代 表 聲 明 本 身 並 

無可非 l i i之處。，人當^應遵守#個宣言，而 

此卽係蘇聯代表團所爲之事。 

2 窗 , 中 所 述 章 節 之 數 目 ， 係 依 當 時 所 t t 論 

之 草 案 ， 而 非 後 通 : f i 之 聯 合 國 憲 章 。 



2：途宣言第一部第二段稱安全理事會得 

« U 程 序 表 决 設 立 其 爲 爲 行 使 職 務 所 乂 霱 

之團體或機關。倘安全理事會内對*^設立輔 

助機關之提案巳達^^¦«，倘此種提案並無一 

個或一個 J d L t 常任理事國加M反對，則對此 

點自無意見分歧之處，而表决程序間題方不 

致發生，自甚顯然。 

依照五強宣言第一部第四段，倘安全理 

事會决>^皋 ^ f 調査，則理事會之决乂 7 貝經 

七可决莩; i 過之，包括全體常任理事國之同 

意菓。倘理事會内對所有此類問題耆見均已 

一致，則表决稃序一閬題卽不致發生。吾人 

郎可侬第四段作成决義， 7 致有任何困難。 

,倘吾人現所討論之問題明明係五強宣言 

第一部第二段或第四段所指，則廣形當卽如 

此。然而此卽爲夸人所不能同官之點。美國 

英聯王國及若干其他國家之代表欲證明智利 

决 ^ 案 屬 宣 言 第 二 段 之 規 定 。 而 蘇 聯 代 * 圑 

則 根 镞 毫 無 含 糊 解 釋 餘 地 之 該 文 件 ， 爲 智 

利 决 ^ 案 屬 3 宣 言 之 第 四 段 ， 蓋 其 所 提 出 者 

爲 調 査 一 本 人 重 述 一 逼 提 > > ^ 調 # " 一 此 

係 該 * 所 提 袭 設 立 一 小 耝 委 員 會 之 f e 虿 目 

的。 

對 於 一 提 案 是 屬 第 二 段 或 第 四 段 ， 卽 

• ̂ 提案是否爲一稃序事項，1?見有分歧時， 

吾 人 卽 > ^ 馁 引 同 一 文 件 之 另 一 段 （ 茲 英 聯 

王 國 代 表 注 會 , 個 宣 言 ） ， 卽 最 後 一 段 ， ^ 

段稱倘對是否適用程序表决Z貝有所决定時 

— 此 種 I t 形 之 發 生 係 在 若 干 理 事 國 爲 某 

提案爲稃序事項而其他理事則否時——安全 

理 事 會 應 對 事 項 是 否 屬 稃 序 Z 初 步 問 题 加 

W决定。而决定該初步間題W木得一明確之 

决 定 ， o i f ^ 七 理 事 國 Z 同 會 # ， 包 括 全 常 

任 理 事 圃 之 同 盲 # 。 五 強 宣 言 屮 最 後 一 K 之 

目的卽在此。 

本人不解英聯王國代*旣曾出席金山會 

s i 及 腠 次 五 強 會 且 參 加 該 文 件 Z 撰 擬 ， 何 

W 現 竟 發 表 與 該 文 件 之 文 字 與 祌 相 悖 之 聲 

明0 

關於此點,Sir Alexander Cadogan或可商 

之於出席金山會之英聯王國代表【《1首席代 

表，渠會參加聩次五強會nS ,且吾人曾與之 

會同擬定段，是81^英梆王^代^5^«16未提 

出反對。Sir Alexander Cadogan祷_^答S或 

可對吾人育助。本人茲再聲明Sir Alexander 

C a d o g a n 曾 出 席 金 山 市 歷 次 會 巣 現 所 發 

表 Z 聲 明 與 彼 時 英 聯 國 所 採 之 態 度 相 悖 ， 

或 至 少 與 態 苽 後 7 符 ， 且 7 合 五 強 宣 首 

之精祌與文字，本人實不禁引W爲異。 

有 人 謂 宣 言 特 別 載 有 一 段 ， 表 矛 五 強 

希 望 安 全 理 事 會 各 常 任 理 事 國 不 致 過 分 用 

其 ？ • 决 權 。 有 此 一 段 確 係 事 實 。 無 人 否 該 

文件中有此一段，且仍7失爲重要之一段，因 

该段表矛希^安仝理事會各常任理事國儘量 

》 用 ？ • 决 , 也 。 然 而 失 : 在 蘇 聯 而 & 各 

國 造 成 吾 入 7 得 不 ^ 諸 A 决 權 之 局 勢 。 各 

該國乃 I f 負其責任。 

本人不擬詳論此點。大會及安全理事會 

內之計論已不爲a多。本人之所"予一提者， 

粹非因若干代表每喜着直宣言之该段，而完 

全 7 顧 吾 人 之 所 W 最 後 : T 能 不 使 用 否 决 權 

者係出*^ I t勢所 A 。且一般人皆知鲦聯丼使 

用此橹之唯一國家。 

安全理事會非常任理事國代表，包栝加 

拿 大 比 f i j 時 尤 : 利 亞 代 表 — — 最 後 一 位 

代 A 爲某種祌 S i È 之原因，對目前之討論表現 

非1", M L̶一均指稱五強宣言係規定各人國 

承擔若干義務之文件。此s S ;極爲正確。各大 

國 依 據 文 件 承 擔 若 干 義 務 ， 而 他 國 並 不 正 

式受其拘束，此¥^本人不擬？《^2。然本人敢 

謂倘各小國無視一項包含;m補充大國根據聯 

合國憲章所承擔義務之文件，此赏非合作精 

祌 之 良 好 * 現 。 本 人 再 述 一 遍 安 全 理 事 會 

非 1 Î 任理事國們!》£視文件，此種合作精神 

之 * 現 殊 不 足 取 。 。 

再者，假定安全理事會非1 U壬理事國之 

行 動 7 顧 宣 言 ̶ ̶ 本 人 ; T 願 見 此 種 I t 形 發 

^ ̃ ̃ 則 理 事 會 之 投 禀 勢 乂 分 裂 。 一 方 而 有 

安垒理事會常任理事國f农宣言所投之五莩， 

另一方面則爲非，，仃理事S違反宣言所投之 

六 , ， 或 其 屮 倘 有 一 ? 1 5 分 棄 權 及 六 莩 。 因 

此，若無，，任理事H全體或其一部分之同, 

則 智 利 f ê 案 i f 視 爲 稃 序 事 項 3 之 决 „ à 根 本 卽 

3依謇章，二十七睐，安全理事會之一切决 

； f t n ^ 要 七 a 事 可 决 褢 始 爲 通 過 。 



無從 I f f 力定莩數之通遏。此卽係金山宵 3 最 

後一段之奮義。 

本 尺 曾 仔 钿 脍 齄 M r A u s t i n 之 言 論 本 

人 自 難 盲 其 智 f i j 提 案 之 解 釋 。 

代 表 聲 明 t i l 有 另 一 , 分 f â 得 注 , 。 桌 承 S / ' 美 

國受金山宵言之拘束，雖云桌方提出若干保 

留 與 宣 言 所 承 擔 之 義 務 相 悖 。 ^ 桌 確 承 

i / ^ i ^ 宵 言 現 仍 《 效 且 對 美 H 代 * M 及 具 他 

代Î5^M「P1具拘束力。此卽係iiB當智利提案及 

其 是 f t 爲 稃 序 事 項 之 問 題 提 付 f f t 論 U K 安 * 

理事會各，,任理事可一^可一贊成 

視此提案爲稃;？事項Z提案。：&^是視智fij提 

案爲程序事項之提案卽< 可 滋 û ，實極顯朋 

最 後 ， 本 入 擬 對 敍 利 亞 代 * 之 提 案 略 钕 

數 語 。 本 人 W 巳 提 及 ， 桌 W 某 種 神 之 J f 因 

7 t 3 論 目 ！ 問 超 時 表 現 J 一 1^活動。智利提案 

一,似與i>ifU亞圃乙利益特別{夂蹒。^fl】亞化 

表 ' 已 提 出 一 提 案 建 讒 * 智 利 提 案 加 W 表 决 ， 

p U l f 表 决 後 乃 能 决 定 ^ 案 是 ？ I 爲 一 程 序 事 

項。 

吾人 > r 能同會此種奇異而曲折之方法。 

倘吾入同,此種方法，其結 î l a 卩爲安全理事 

會 對 該 提 案 加 W 表 决 而 仍 4 知 其 ； ë : ? » 已 通 

M,或该案是否;^稃序事項。依昭利亞代 

表之提r > &，理事會僅方 八 表决後始考慮决 

案已？‧通^。桌所提方?去至》方可異乎 i $ 

藜*^此種事實，本入贊成4 ~席7 |上次會 

卜 所 提 之 方 法 ， 卽 吾 入 i r t 先 對 ; 智 利 提 

案 是 A 爲 稃 ; r 事 項 之 初 步 問 題 加 W 决 j t ， 1 

予 金 山 強 宣 言 充 分 效 力 。 們 * 决 後 ， 雖 

有此切步問题之表决結果，仍^人欲)Ifl智fIJ 

提案付讅表决，菩人卽 i f s f 算 贊 成 與 反 f 智 

利 决 ^ 案 之 菓 數 。 然 而 關 於 智 f i j 决 案 實 趦 

問题之最後决定當已由P於初步問題之决ni 

預 爲 斷 ë 矣 。 ' 

W上爲本人 i S t覺不得不就昨今兩日會屮 

之 对 論 ^ 出 之 附 加 解 釋 。 

Mr ARCE ( 阿 根 廷 ） 倘 ^ 人 多 費 數 分 鐘 

W 論此問題，當非浪费時間。 

憲章第二十七條第三項所授予五， ，理事 

國之特權開题業已提出，而?^人;3 :最後解决 

而 > î 力 時 之 , 見 銜 突 É 經 開 始 。 故 f r S 論 此 

問 題 W 前 ， 吾 人 徜 能 定 立 若 干 先 例 ， J Ë J i 萌 

^人之見解，或可有益。 

% 克 蘭 代 曾 P Î 1 吾 入 a i >^真K 8^憲章>fî 

事。枭當^;^"爲現所？t論之煶案爲實體事項 

i f i J ^ ^ J l ^ 事項。五人顯^肩依阵啬章4亍事， 

佴 桌 繼 吾 人 倘 如 此 進 行 咅 人 之 4 Ï J 6 且 顯 

金 山 四 強 宵 言 。 桌 , , 宣 言 有 與 聯 

合 s 謇 章 相 R 之 法 律 ， a s l ? 上次戰爭屮 

所 發 * 之 一 切 宫 à " 或 協 把 方 均 ^ 同 等 之 法 律 

效力，依％克蘭代^之見解，各1^宣言及協 

定均爲聯合國憲章之一？15分。 

理事會當明瞭我小 H ——本人此言尤代 

表阿根廷政府一3能接受此種¥見，；=f僅 

因 其 在 法 律 上 7 能 成 立 ， 且 最 基 本 之 政 治 

1 ，=^視之， f î 5 人^保 f a r 本組械之將來， j H î 

種 見 方 小 能 成 立 。 

^ 克 蘭 代 A 曾 提 出 一 項 事 實 , 或 屬 正 確 

桌論及阿根廷代表M&》（並論及另一代表 

圑），-il该宵言倘非宭章之一$分，且倘永铍 

^重，則阿根廷代表現=2^未乂能與牝,<«席參 

加問題之 a 論。此诫或有之，阿根廷或未乂 

在 此 間 與 會 佴 他 處 與 會 ， ^ ^ 聯 與 ^ 克 

蘭 恐 方 未 乂 能 在 此 與 會 而 尤 由 種 種 事 實 觀 

之，菩人如能知究 i Ê S t 對聯合國之存在關 

較切，當;^無典趣。 

g克蘭代*莧>丄牝事提醒吾人，實屬可 

怪，目此項事實劃本人證明桌之錯；^，尤爲 

有用，蓋ftS>無^大強③間規定藓維埃瓧會主 

義 共 和 H 聯 邦 之 一 省 I f 自 派 代 表 參 加 聯 合 a 

之可择協定，則縱,憲章，％克闞代表方未 

乂與此,義席^ k。但此事終;^提竹*决， 

有 理 , 理 ， 正 當 或 7 正 當 ， 金 山 會 , « 終 i F ^ 將 

其通過，且本人頃已提及，％克蘭蘇維埃社 

會主義共和國代表今日之出席本會，卽係該 

項決n i之結果。^金山會n S對: i ? ^五強宣言龙 

無 任 何 决 J j , a 甚 至 對 ^ 宣 言 相 當 藐 視 ， 聲 

朋 該 宣 i " 並 未 答 覆 對 各 大 国 所 提 出 之 二 十 s 

項問題。 

故 本 \ 擬 ^ « « ^ 聯 所 提 , 佳 許 g 克 蘭 人 

會一事，雖有種種反對與保留，^而終獲潭 

其原因爲會曾就"％克蘭人會問題舉行 

表 决 。 但 《 ^ 會 J t i i K 未 直 接 或 間 接 通 决 p i 

荬 承 強 宣 百 / f 視 爲 一 一 本 人 姑 不 稱 之 

附加於害章之文 f l ^——甚至解釋憲章之文 

件。所; 1 大 者 或 w 爲 其 如 此 ， 伹 他 國 則 不 

五 



然,,而提出間苺未俜答稷之各國：t不然。 

^克蘭代表又謂欲證明智利代表M提案 

爲程序間題之企阖係不合法，蓋此舉;1È未顧 

及五強宣言。對於此點本人業已表明意見， 

卽就五大國而言，該宣言或典憲章有間接閫 

係，然該宣言與聯合國雜無絲亳關係。 

爲 結 束 此 W 題 ， 本 人 擬 再 說 明 宣 言 甚 

且並非五國政肝所耩結之協定，而僅係一瞜 

任何擻國均可在鄰室中草成同耆而發表之聲 

Bfi。本人偭人之見解爲該宣言並不拘束五大 

圃，是故英圃及美國代表堅稱其本國仍受其 

拘束,實深^本人羝異，本人W爲桌等似均已 

JÉ^却國際公法之規則，郎甚至國會正式簽宇 

批 准 之 條 , 於 耩 結 協 約 時 之 l t « : J l 改 變 後 ， 卞 

可加Jd撒消。然則，甚至:ÎË無協定形式之宣 

言，如何能謂現不應加"撒涫乎？ 

蘇聯代表方曾特別請吾人注首該宣，。 

渠吿吾人 U 該宣言第一部第二段（該段载列 

宣言内所述種種 I t 形）應 * M i ï [ 時適用*^安全 

理事會之對論。渠龙謂在决定一問題是否爲 

程序或實體事項通有任何困難時，宣言之末 

段 ( 第 二 部 第 二 段 ) 卽 規 定 應 循 之 程 序 Ê ¦ ] « k l 

七理事圃;可决第，包栝五常任理事國之同 

意禀表决之'，此卽係謂所謂否决權者，應適 

用於此锺倩形。 

充人實無肩申明倘吾人視此事爲一稃序 

間 題 ， 則 此 種 論 1 卩 使 係 W 此 項 金 山 五 強 宣 

言之規定爲根锒，吾人方難加W接受。然本入 

方擬順便請諸君注,第二部第一段。該段謂 

"依各薆jfe國政府代表團之畲見，憲章草 

决程序之表矛。 

美 圃 代 表 於 > W 前 某 次 會 > • « 中 所 理 事 

會 注 奮 憲 章 中 標 題 程 序 ' 一 節 内 之 第 二 十 九 

條，當然係根锒此項理由。 

本人現擬JdL最和年之態度向蘇聯代表指 

明 此 並 * 適 用 金 山 四 發 起 國 政 府 原 所 螢 表 ， 

後復經法蘭西參與之宣言第一部第二段或 

第四段之閱題，而减係憲章丄適用間題，而 

憲葷已明白規定在此種 I t 形下 i i - 厲决定者究 

爲何事。再者,關於此點不僅嚿引證憲章， a 

法 院 規 約 各 有 關 條 文 爲 z 。 

本 人 曾 設 法 覓 得 下 列 字 樣 之 規 定 同 時 

應依照金山會桌發起 H 政府之申明，伹至今 

尙 未 成 功 ， 故 本 人 爲 安 全 理 事 會 之 全 體 理 

事 國 均 4 受 本 人 適 所 宣 i i S z ^ 事 規 則 第 四 十 

條之拘束。 

無 視 徵 明 ， 蓋 該 聲 明 實 爲 聯 合 國 憲 章 

種附件。此或爲桌之見解，其他四大國或方 

作如是觀，然自政冶或法律觀點視之，均<* 

不 能 爲 ^ 人 之 首 見 ， 蓋 櫛 合 國 所 ; â 循 之 文 件 

+ 無 一 有 此 項 规 定 也 。 該 宣 言 並 未 附 加 憲 

章之後，作爲其構成部分或附件，或甚至作 

爲解釋憲章畤鹰參考之文件，而僅係一四大 

國在金山所發表， A i 後復錚法蘭西參與之聲 

明 而 已 ， 其 目 的 在 吿 知 屮 小 各 國 如 依 第 二 

十七條各項規定投禀時，桌等Z地位爲何。 

蘇 聯 代 表 論 及 其 所 論 國 否 决 權 ， 渠 

；及安全理事會分爲兩部分，五常任理事國 

享有否决權，及六非常任理事國並未特定享 

有 該 權 ， 伹 渠 等 如 同 意 i n s 方 能 阻 礙 五 大 國 

之打1 ≫，渠n i i當《k l此事爲慽，而本人前方a 

吿渠當W此事爲慽。然此非要點,反之,要》 j î 

化 ; 何 人 均 不 應 阻 礙 多 擻 人 之 願 望 ， 任 何 

人均不應爭有否决之權。因考人可謂否决權 

之連用在避免做事,倘用之W避免傲壤事，自 

屬甚妥，倘用‧u避免傲善事，則吾人不能接受 

之 。 且 要 點 & 卽 使 對 擁 護 A 决 權 者 1 2 爲 應 

有 所 决 定 之 各 種 問 題 ， 否 權 仍 可 適 用 ， 桔 

果安全理事會卽手足铍縛，不能採任何决 i #。 

旮 人 何 舉 例 ？ 最 : i £ ' i J 有 一 例 ， 且 安 全 理 事 

會紀錄屮之其他例證早爲人所共知。 

我小國欲聯合國能辦事且能:&\^要時採 

取决定，然所p，s决權者使旮人小能採任何 

决 , ， 故 享 有 此 項 特 權 Z 大 圃 不 應 對 我 屮 小 

國家Z堅P1重新討論第二十七條之規定，與 

召集全體會》^>JL决定*入究應耱績無所作爲 

(至 >在安全理事會屮），或應改變規則，靡 

幾 可 間 或 可 採 取 有 用 之 决 ^ , flj覺驚異。钛 

倘業巳聲明設立一小忸委員會之提案僅係一 

程序事項之大國，仍堅持保铉其否决權，或 

在 會 屮 阻 j b f t 論 3 事 項 ， Ê n 倘 各 大 國 欲 



《II奪吾人用有裨於人類 f i jâz方式^法修正 

憲 章 機 會 ， 本 人 當 深 W 此 爲 慽 。 

本人實係有曹提及人類 Z 利益，蓋 9 ≫ 聯 

代表贫W其日常之巧妙，o f !渠小知究係何種 

利 â ' i i f i E f i j 亞 代 表 參 與 牝 次 論 a 此 H I ： 赞 

助各提衆。本人不知是否應5&明本人， i f ^ ^ 

聯代表 4 明其究爲何種利盎，奄不 1 ? 異一 

本人方不知指^^利亞代表圑者究係何種 F I J 

益 ~ 但 本 人 確 知 指 '導阿根廷代表圑者爲何 

種f，〗益，卽人観之一般利盎，和平典安全Z 

— 舣 利 益 。 本 人 茲 可 此 指 明 本 機 關 — — 

吾人悝在此閡各代表正在齄候其本國政;?ï^il 

令之臀明̶̶》永盡其職責，蓋本機關設立 

之 目 的 不 在 锥 護 與 保 衞 各 會 員 國 本 國 之 f i l 

盎 ， 有 如 錄 聯 代 表 在 今 日 論 " I 所 土 張 者 

- ~ " 而 係 代 * 聯 合 國 全 體 會 員 國 辦 事 ， 並 保 

衞全人類之利盎。 

本 人 希 望 丰 , 允 許 本 人 提 出 第 二 十 四 條 

第一項，作爲簡短意見 Z結論，^項 p i ! 

爲保證聯合國行劢迅速有效起見，各會 

員圃——共五十八國——將锥拧國？? Î和平 

及 安 全 要 責 任 授 予 安 全 理 事 會 ， 並 同 ^ 

̶̶共五十八國̃̃ '安全理事會於履打此 

項 責 任 下 Z 聪 務 時 卽 係 代 表 各 會 員 國 。 

所代表者，非有代表參加會n i之五 f "八 

國政府屮之某一政府，而係荦個钮糠。 

主 席 現 已 另 有 兩 代 表 木 發 ； 。 桌 等 

諒 均 將 從 簡 。 本 入 提 義 渠 等 發 : 後 ， 旮 

人 卽 爲 对 論 完 畢 而 行 表 决 。 

Mr TARASENKO ( ^克蘭蘇維埃社會丄義 

共 和 國 ） 本 人 擬 再 鄹 簠 兌 明 一 點 倘 無 各 大 

國間之協*，聯合國之成立當不可能，而五 

強宣，僅爲是項協義之表現與結晶而巳。此 

實奄無足奇，蓋倘無是項協pi，則吾人不僅 

不能成立聯合國，，且方不能克服吾人之公敵 

希 特 勒 德 國 & 。 

至 阿 根 廷 代 表 所 倘 聯 合 國 末 經 成 

立，渠現乂在他處《席，此自係各入所好，本 

人無奮干預阿根廷代表就帟他處 Z 權。 

本人方不願詳論阿根廷或聯合 H 之任何 

其 他 會 員 H 是 否 爲 某 國 省 ， 蓋 本 入 不 願 

離閗間狃之實賀。本人僅欲《ft明辱克蘭爲一 

主權國家，其憲法卽反映此點。轉克覷蘇維 

埃 社 會 主 義 共 和 國 & 蘚 锥 埃 會 丄 義 共 相 國 

聯 邦 兩 國 政 冶 機 構 之 基 本 實 t t 7 爲 若 干 理 事 

國 所 知 本 人 深 表 惋 惜 。 徵 阿 根 廷 代 表 明 瞭 

事 « 或 係 過 分 Z 奢 寧 。 渠 旣 不 諳 實 f t ， 卽 ? r 

應 發 表 如 此 全 無 根 據 見 。 

阿 根 廷 代 表 對 聯 合 國 會 員 國 及 安 全 理 

事 會 理 事 H z 會 員 資 格 方 曾 提 出 一 實 體 問 

题。本人《kl爲此間題奄不相干> 且對*^現所 

^ 論 間 題 之 實 體 方 無 關 係 。 本 人 對 阿 根 廷 

代表Z觀點甚能暸解，且甚至能有相當同感。 

渠或不喜某某國家之出席安全理事會，然此 

係渠個入x£事。本人,對此間題方有若干盲見， 

但 本 入 覺 牝 非 發 表 i f 見 之 適 宜 時 機 與 地 

» A 。本 A 所擬 5 f t 明者卽此。 

Mr E L - K H O U R I ( ^ ^ 利 5 g ) 爲減輕蘇聯 

代 表 對 本 人 參 與 3 論 此 間 題 所 抱 之 懐 疑 起 

見，本人不得 7 再羼數旨，實覺抱歉。渠 S U 

渠 7 知 本 人 發 = 之 原 因 。 

本人聞之感蹙驚異，蓋對*^安全理事會 

所>;t論之事項，理事會之每一代,表原應參加 

ï ît論也。每一代&均依其對於It 'z兄之瞭解論 

事。本\^參與 r t 論龙，一無動機之5 f t 明，而 

蘇聯代表則本； V 之參與;; t 論係基於不明之 

動機。 

本人之勋機業有極淸楚之說明，如何能 

謂爲7明？第一，本人參與此間題之計論̃̃• 

本入自始卽如此兌明——係因倘小國可受大 

國之/ ® ; i i，倘大國可干預小國組織政府之事 

則小國之存在完整與自由卽被危害。職是之 

故，各小國乃歳 L 此事，此外別無利害。蘇 

聯代表曾間敛利亜代表圑#〗此事有何利A關 

係。本人相信前已5§：明本國政府之利害1|本 

人適所論者同。 

第 二 點 爲 本 人 曾 述 及 之 點 ， 卽 本 人 贊 

成將此 P 題交付一小組委員會之意見。本人 

之所W如是主張者，係因現無確實之It報，而 

安全理事會在對此間題有所結論W前，理鹰 

有 此 項 I t 報 ， 鎏 * ^ 捷 克 浙 拉 夫 政 肝 已 担 絕 

派代表出席安全珲事會提供淸報。本人J d l爲 

除將此問题交付一小钳委員會外，別無其他 

蒐 集 I t 報 之 方 法 。 有 人 曾 s i 安 全 理 事 會 7 能 

在全體會識屮獲得此項 I t 報，不如將其交付 

一小組委員會。本人 Z 理由卽在此。 

本 人 所 述 之 另 一 點 爲 本 人 爲 此 問 題 爲 

程序事項而非實體事項，本人 jè^âS:明其理 



由。本人引述暫行¦«事規則之某條及聯合國 

憲 窣 ， 此 節 足 矣 。 此 係 本 人 所 持 如 此 看 法 

之理由。 

本人於是建鑌應先表决該提案，而後表 

决其他當時本人曾淸楚說明其理由，卽此F t 

先例一開——在表决任何提案前，吾人應知 

其爲實體事項抑爲程序事項一一則此後對 

任何其他提案，任何人均可加Jdl干預，謂請 

先 表 决 此 係 實 體 事 項 抑 係 程 序 事 項 。 

本人去年曾出席安全理事會，今年亦出 

席安全理事會，迄今尙未閜此種先例。吾人 

經常均表决提案本身，而後常任理事屮倘有 

持反對意見者，吾人卸計論此事，但吾人向 

來不採此種態度，或採首先表决任何提案 

爲程序抑爲實體事項之程序。 

第s ,本人謂金山宣言: i fe不拘東非 fA任 

理 事 國 時 ， , 聲 明 吾 人 對 * ^ ^ 金 山 草 擬 該 宣 

言之經過毫無所知，此係實！^。彼畤吾人贫 

有 所 W , 然 在 金 山 之 任 何 主 要 委 員 會 或 會 譲 

之全會中則從未提出 f t 論。故該宣言爲拘束 

五大國本身之特刖文件。本人1 2爲此問題瓛 

由渠等自加决定，而不應婧安全理事會判斷 

本案之表决是否依憲章第二十七條，卽一致 

同,規則。倘此事在^事規則或憲章Z內，吾 

人 當 能 加 計 論 。 

倘安全理事會各常任理事國均同會將金 

山宣言列人安全理事會譏事規則，本人自表 

歡迎。如此則對該宣百之效力及其對於若干 

决議案之適用，吾人卽可發表會見。倘彼等 

如此建鑛，且安全理事會决饑將該宣言列入 

議事規則，則吾人卽有資格W論之，：iè*^各 

點 提 出 討 論 時 ， 發 表 吾 人 Z $ 斷 與 見 解 。 但 

在目前之淸形下，本人 W 爲本人之聲明極爲 

正確，故本人仍持原見。本人羼苜Z理由旣 

屬明白淸楚，則蘇聯代表?3其理由;=f明，實 

屬不赏。 

Mr ARCE ( 阿 根 廷 ） 每 î f i 鬭 代 表 言 

該 蘇 維 埃 行 省 + 權 時 ， 曾 述 及 不 諳 事 實 一 

節 。 本 人 曾 明 言 本 人 7 知 待 克 蘭 Z 憲 法 ， 且 

希望蕖惠賜一份，俾可加>W iff究。W個入而 

論，本人僅承認有一 Î 智替，卽深知本人所 

不諳之*甚多。本人對g克蘭代表之博學，>fc 

爲欣然。渠無所不知，且能知，龙^存在之 

事 ， 例 如 渠 所 稱 本 人 對 理 4 會 祖 轔 所 资 表 

八 

之聲明是。本人:Jè未發表此種聲明。 

主 席 本 人 > w 爲 吾 人 現 可 進 行 表 决 。 本 

人有數問題陸績提交理*會，當竭力求其明 

白，婧諸君公决。 

第一問題係因薛克蘭代表所發表之盲見 

而起。諸君均執有智利及阿根廷代表團提出 

之 决 議 案 草 案 [ 第 二 八 一 次 及 二 八 八 次 會 

議]，該案提饞設立一委員‧ 會齄取見證 j è向安 

全 理 * 會 提 具 報 吿 。 對 决 饑 案 草 案 擬 採 

之表决引起吾人適所計論之程序M題。本人 

在上次St論此事之會讖 4 [ 第 S 百 次 會 瞵 ] 會 

指明有兩種進行方法。本人可請諸君立郎表 

决 該 决 議 案 , 然 再 對 表 决 桔 果 予 J d l 解 釋 , 同 

畤諸君: iè;^對程序問題作一决定，或本人可 

婧諸君首先解决稃序問題。本人日前已說明 

本人所選者爲第二種方法。 

本人贊成第;：！方法，係因本人W主席身 

份若有所裁决時，或不能儘符理事會多數代 

表之奮見。在此種ft形下，本人寧願先解決此 

間題，而不願先宣佈該案表决之結果，龙於 

理崔會; Î 接受本席之裁定時，苒將此項裁定 

提 付 ; t 論 。 

倘 , i 利 亞 代 表 7 堅 持 其 奮 見 ， 本 人 寧 願 

依 呷 本 人 * ^ » 次 會 譏 4 所 提 譏 之 稃 序 。 

Mr E L - K H O U R I ( 钱 利 亞 ） 本 人 不 反 § ^ 

主 席 之 方 法 ， 但 本 人 原 爲 用 另 一 方 法 進 行 

方屬正確。主席旣擬採此法，本人對其所提 

程 序 無 反 對 f 見 。 

席 本 人 咸 謝 敍 f u s 代 表 。 兹 卽 照 《 k l 

下之方式進行。本人現請表决對該决饞案草 

案之表决是否鹰視爲程序表决一問題。隨後 

本人當解釋表决結果。本人之解釋係簡短之 

說明， I t或遭反對。如是，吾人卽可 t )程序M 

題tt^—決定。 

此時本人當表决决鑌萦，3 6依照對於諸 

君首次决之裁定，解釋表決桔果。 

現 將 下 列 問 題 付 表 决 對 於 該 決 饑 案 草 

案擬採之表决鹰?>颺爲稃序表决？ 

皋手表决如下 

贊 成 者 阿 根 廷 比 利 時 加 拿 大 中 國 

哥 * 比 亞 敘 利 亞 荚 聯 王 國 美 f i j 堅 合 衆 國 。 

反 對 者 每 克 蘭 蘇 維 埃 祉 會 主 義 共 《 1 

國 蘇 維 埃 社 會 義 共 和 國 聯 邦 。 

棄 權 者 法 蘭 西 。 



t 席 本 人 現 ^ 列 各 苜 見 爲 根 據 ， 解 

釋已舉行之表决。 

第一，主席係安全理傘會一常任理秦國 

之代表，不能忽視金山宣：。此巳有若干前 

例爲證。在各該[^形下，_+席 7 — 定爲常仔 

理 事 國 之 代 表 。 至 》 有 一 次 ， + 席 龙 # 常 任 

理 事 國 之 代 表 ， 但 方 曾 顧 及 宣 - 之 規 定 。 

本人認爲金山宣言屮有兩段對於目1 1之 

困難可適用。一爲該宣 3 之最後聲明，稱們 

發 生 一 秦 項 究 係 程 序 抑 係 實 體 1 % 質 之 問 題 

時 ， 闕 於 該 * 項 是 否 程 序 ‧ 項 之 初 步 問 題 之 

决 議 ， 應 安 全 理 事 會 七 理 事 國 之 可 决 莩 ， 

包 栝 全 體 常 任 理 事 國 之 同 f ， 爲 之 。 英 聯 王 

國,S表——倘本人對渠之了解正確—— I S爲 

金 山 宣 = 之 最 後 規 定 應 解 釋 爲 適 用 可 疑 I t 

形 ， 此 項 解 釋 似 合 本 人 適 所 述 之 宣 ， 末 段 

之 原 文 。 目 f l i f , 本 人 不 擬 對 此 項 解 釋 任 何 

莽論。 

關 宣 a 其 他 部 分 之 可 適 用 於 理 事 會 目 

莂之案件者，第一部第二段稱稃序表决適用 

於 設 立 其 ̶ ̶ 指 理 事 會 ̶ ̶ 1 2 爲 爲 > ( ï 使 

職 務 所 需 之 團 體 或 機 關 。 反 之 ， 根 據 第 一 

部第四段之規定，若干决譏之本身或屬程序 

事 項 ， 但 > w 其 或 有 之 重 要 之 政 治 結 果 ， m 

視爲實體事項，並特別指明此種連績事件將 

& 一 " 例 一 當 理 事 會 决 » 舉 行 調 查 昨 

發生 。本人厣懐疑此段屮"調査一語 

是否可解釋爲指派一委員會作實地之調査， 

因之此所謂調査與由安全理專會之輔助機關 

直接辦理調査，兩者間是否可加 W 區別。 

然而,倘吾人參閲宣言第一部第五段，卽 

可 見 下 文 例 如 理 事 會 下 分 調 査 時 ， 考 

盧調査一一可能沙及規定具報齄審證人，派 

遣一調査委員會或其他方法一一是否可使It 

勢更爲银重。 

旣 係 如 此 ， 本 人 1 2 爲 該 段 首 行 之 調 奄 " 

—語用奮極廣，本人: i è W爲其適用 I f ^目前之 

情勢。 

故無論第一部第五段之解釋爲何無論如 

何此間題似有可疑之處，&此種淸形之 T ，該 

宣 â 最後規定所稱一問題是否爲稃序事項之 

决 定 厲 得 Ï 常 任 理 事 國 之 同 會 一 節 仍 3 失 其 

重 要 悴 。 、 

因 w i 種 種 理 由 ， 本 席 解 釋 適 所 舉 > f ï 之 

表 决 爲 鹰 視 决 議 案 之 表 决 爲 實 體 表 决 之 决 

定。 

本 人 尙 擬 附 加 一 言 本 人 解 釋 末 段 係 根 

據本會巳有之憤例，卽一理事國之棄權jfe不 

妨 礙 理 事 會 决 議 之 通 ^ 。 本 人 之 所 " 作 此 項 

裁 定 者 係 因 已 有 一 常 任 理 事 國 投 反 對 禀 之 

故。 

Mr ARCE (阿根廷）本人甚感抱歉，但 

本人_1^;?«反對主席之裁定。苒者，本人欲指明 

一 點 本 會 之 屨 任 主 席 常 聲 言 理 事 會 决 定 此 

類間題時，其决議不能榭立先例。此係極聰 

明之聲明，蓋憲章之解釋不能隨某一時照內 

理 A 會 之 組 成 爲 轉 移 & 。 

本 人 Z 所 W 反 對 主 席 之 裁 定 ， 蓋 應 不 

論主席根據五強宣言所爲之理論，本人所鹰 

遵守之唯一文件爲憲章，而憲章之第二十七 

條 第 二 項 規 定 安 全 理 事 會 關 序 事 項 之 决 

讖應以七理事國之可决,爲之，而未指明鹰 

包 括 五 常 任 理 事 國 在 内 。 其 後 此 同 一 宭 章 

稃序一節内之第二十九條又規定安全理事 

會 得 設 立 其 I P 爲 * N î f 使 職 務 爲 需 之 辅 助 機 

關。 

本人僅欲再加一言， f 在; s : 理事會工作 

之 方 便 而 非 因 本 人 j y 爲 本 人 所 持 之 見 解 能 

引起任何法律上之反割盲見。本案並無進行 

調査之問題，而僅係蒐集ft報而巳，其證明爲 

fî有需要，本人1*1擬-靑术採其他辦法JW蒐集 

要之淸報。 

Mr IGNATIEFF (加拿大）就本人之瞭解， 

主 席 適 所 陳 盲 見 之 結 果 爲 倘 智 利 代 表 所 提 

出 之 决 議 案 草 案 不 能 獲 得 七 理 事 國 之 可 决 

禀，包括全體常任理事國之同盲菓，郎將不 

獲安全理辜會之;《i過。本人idl爲該項裁定之 

官係主席接受四強宣言對於本案之有效性及 

適用性，包括所謂雙重否决權之適用。 

上星期五[第三百次會鑌]加拿大代表會 

向安全理事會明白聲言認爲四強宣言不能適 

用*^目前之 f t勢，且智利代表所提之决譏案 

就憲聿第二十九條之,義及依安全理事會讖 

事規則兩方面 g 之，均顒然爲稃序事項。由 

主席之裁定，可見吾人此項盲見不必被接受。 

在此種情形之下，本人不得不建饑將主席之 

裁定交付安全理事會全體理事國表决之。 

* Sir Alexander CADOGAN ( 英 職 王 國 ) 本 



人願略致數語 j y表明立場。在目前吾人及主 

席所處之情形下，本人並不 j y爲主席對主要 

—點之裁定係屬錯誤，蓋此間題究係一程序 

事項抑è s *體事項，其間究有 I S別&。本國政 

府遒守金山宣言末段之規定，卽該項初步問 

題瓛 j y i七理事國之可决累，包括五常任理事 

圃之同意菓决定之。 

然本人深覺此種區刖爲一不應發生之區 

別。此間題根本卽不應提出，因本人W爲依 

照憲聿，依照吾人之議事規則，且依照金山 

宣言，本案均顯然係一程序間題。主席本人 

—如安全理事會內若干代表均會引述金山宣 

言之規定，謂對於安全理事會設立其認爲於 

行 使 職 務 所 需 之 M 體 或 機 關 ， 馗 適 用 稃 序 

表决。此間所提出者僅係吾人雇請s理事對 

於已提婧安全理事會調査之事項，再加硏究， 

本人實難想像此係一實體問題。 

過 去 有 數 次 安 全 理 事 會 全 髗 骨 講 常 任 

理 事 國 共 同 對 某 間 超 再 加 研 究 一 本 人 可 i 己 

憶其中一二次。然而從未發生此究竟是否爲 

實體事項之間題，因之本人之不满爲此問題 

根本卽不應提出。依本人之見解，如此淸楚 

明白之事項，根本卽不廳有意見之不同。 

本人承 â g p f c 镀倔宣涵而 I ，且就其究極 

言之，確有蘇聯及!^克蘭代表W 全力引爲根 

據之最核一段至其他各部分之似乎用,相反 

者 ， 刖 彼 等 均 隻 字 未 提 。 本 人 爲 倘 M r 

Grorayko過分倚賴金山宣旨，柒終有一H發 

現該宣言將不堪渠之重荷而崩潰。 

Mr VAN LANGENHOVE ( 比 利 時 ) 主 席 適 

對於表决之解釋係根據金山會鑌五發起國之 

宣言。敝國不受該宣言之拘束，在此種IS形 

之 下 ， 本 人 歉 小 能 承 主 席 解 釋 之 效 力 。 

Mr GONZALEZ FERNXNDEZ ( 哥 俞 比 5 & ) 

本人歉不得不反對主席之裁定。敝代表 M U g 

爲拘東整個安全理事會與哥侖比亞代我圈之 

規則唯有憲章與娥事規則而巳。吾人W爲現 

所計論之脷題係憲聿所明定之稃序開題。 

主席本人當將本人之裁定，提P嘈理事 

會表决。 

Mr VAN LANOBNHOVE ( 比 利 時 ) 靖 間 主 

席此項表决將依何種表决程序？ 

主 席 此 問 題 自 應 提 出 ， 堇 安 全 理 事 會 

本身勢;S加JW决定。茲宣31吾人之譏事規則 

第 s 十 條 如 下 

"代表如提出次序問題，主席應立卽宣示 

其 裁 定 。 對 此 項 裁 定 如 有 小 服 ， 主 席 應 將 

其裁定提交安全理事會立予决定。該裁定如 

未铍推翻仍爲有效。 

倘 本 人 對 原 文 之 解 釋 正 確 ， 則 本 人 鹰 

交付表決者爲本人所作裁定之撒消。 

Mr GROMVKO ( 藓 維 埃 社 會 主 義 共 和 國 

聯 邦 ） 本 人 擬 明 比 利 時 代 表 W 牛 幽 默 式 提 

出之間題。主席之裁定自屬正確。該裁定係 

W 金山宣言爲根據。 

然倘主席爲他人而非法國代表，假定爲 

敍 利 亞 代 表 ， 渠 小 同 f 五 強 宣 g — — 本 人 固 

不 知 渠 爲 主 席 時 將 如 何 處 决 一 倘 該 主 席 所 

作 之 裁 定 ; ^ 符 合 五 強 宣 ^ ， 该 裁 定 在 法 律 上 

卽屬無效。倘任何國家之代表任安全理事會 

主席，而渠不顳一常任理事國巳否决視智利 

提案爲程序事項之提案，仍裁定該案爲程序 

事項，其裁定在法律卽屬無效。 

試間如何能有他種可能？另一可能情形 

當 爲 决 鑤 案 是 否 爲 稃 序 之 問 題 * ^ 表 決 過 程 

中將遂步變爲次序問題，此誠荒謬之辛。 

本 人 擬 再 聲 明 一 點 此 安 全 理 事 會 郎 

令 因 — — 皋 例 t 之 — — 阿 根 廷 代 表 堅 持 而 對 

主席之裁定加"表决，其表决决不能削弱或 

取涫主席之裁定。否則，智利提案究爲實體抑 

程序事項之問題卽將成爲一次序問題。無論 

就 事 實 理 論 及 任 何 其 他 方 面 言 之 , 此 種 f t 形 

亳無盲義，豈非顚而易見； 

主 ^ 本 人 適 囘 答 比 利 時 代 表 時 ， 係 鼸 

爲譏事規則第三十條可 J W適用，因本人 j y爲 

吾人現應處理者係一次序問題。倘理事會小 

W 爲 然 ， 本 人 鹰 立 卽 將 本 人 之 解 釋 提 付 表 

決。 

伹 吾 人 倘 係 處 理 次 序 間 題 一 本 人 爲 

如 此 一 則 本 人 頃 已 聲 明 應 依 第 3 : 1 ^ 條 就 是 

否應撤涫本人之裁定舉行表决。然本人應指 

明 & 盲 見 不 同 之 若 干 其 他 案 件 屮 ， 直 接 提 

付表决者均係主席之裁定。 

Mr E L - K H O U R I ( 敍 利 亞 ） 本 人 同 盲 主 

席之最後解釋，卽將其裁定提付表决，或贊 

成之或否决之。 

Mr ARCE ( 阿 根 廷 ） 議 事 規 則 第 S 十 條 

並未規定區別，吾人組不能同盲&若干情形 

—〇 



下可對主席之裁定表亍不服，而在其他擠形 

下則否。故本人仍丰張現旣有四理事表矛小 

服主席之裁定，本 A 之反對啻見自應提付表 

若謂此將演成荒謬可笑之局面，此决非 

吾7^之巧，而係由*^若干代表圑之能度所致， 

或 係 因 憲 聿 或 吾 人 之 議 事 規 則 規 定 欠 明 所 

致。 

主 席 菩 人 厲 解 決 此 困 難 。 本 人 擬 先 

請 諸 位 對 下 列 間 題 發 表 奮 見 應 用 讓 事 規 刖 

第3十條時，倘滴推翊主席之裁定，其表决是 

否 厲 W 反 對 裁 定 及 贊 成 加 " 撤 涫 之 可 决 禀 

爲之？ 

Mr E L - K H O U R I ( f ^ f i j f f i ) 本 入 " 爲 暫 

行 議 事 規 則 第 3 十 條 極 爲 淸 楚 。 該 條 稱 對 

主 ^ 之 裁 定 如 有 不 服 主席 i t 將其裁定 

提交安全理事會立予决定 "。此係謂裁 

定本身而非其不服Z貝得多數之贊成菓始能成 

立。 

Mr GROMYKO ( 蘇 維 埃 妣 會 主 義 共 和 國 

聯邦）本人 W 爲此種咬文嚼字之爭，實爲浪 

費時間。本人此言尤伃 f \ f f i E利亜及阿根廷代 

表而發。敍利亜代表豈爲昨日始出生之嬰兒？ 

渠豈不知在安全理事會中對*^主席之裁定如 

有 7 服，其處埤程序係在决定反對裁定者爲 

何人，而非贊成者爲何人？ 

吾人或應婧祕書長將列載有關規則之紀 

錄數 " h 份提伊主席作處理爭端之參考， W 淸 

醒吾人之記憶力。此或可科助敍利亞與阿根 

廷 代 表 — — 或 若 干 其 他 代 表 一 俾 可 對 此 點 

較 爲 明 白 。 吾 人 如 爲 有 用 ， 大 可 婧 i j f 書 長 

將全部文件及紀錄帶來。 

本 人 擬 靖 主 席 注 盲 第 3 十 條 之 末 句 ， 其 

文曰 該裁定如未被推翻，仍爲有效。 

主席爲答覆敍利亞代表頃所 = « ? 6 之點， 

本 人 擬 指 明 第 S t 條 之 法 文 與 英 文 措 詞 不 

同 。 譯 文 並 非 直 譯 。 英 文 稱 " _丰席鹰 

將其裁定提交安全理骞會立予决定，1 ^被推 

翻外，該裁定仍爲有效。'此種用語似略有自 

相矛盾之處，與法文譯文不同。法文譯，非 

謂 主 席 將 其 裁 定 提 交 安 全 理 事 會 决 定 ， i 係 

謂渠將其裁定交安全理事會，"便立卽决定。 

本人承《ig寧取法文，蓋可避?L英文>t之矛盾 

處。 

便安垒瑾事會能有所决定起見，本人 

擬 l a 如 下 形 式 將 此 問 題 提 付 表 决 諸 君 是 否 

同 f 本 人 應 將 撒 涫 本 人 裁 定 之 提 案 交 付 表 

决？ 

Mr GROMYKO ( 蘇 維 埃 社 會 主 義 共 和 國 

聯邦）本人jy爲倘吾人如此進行，則每一提 

案之後，卽將有另一更爲廣泛之提案，如此奄 

無了時。此種淸形典Zeno詭辯諭中之Achilles 

與龜銃走故事相似。在理論上，AcMles應可追 

上龜，而實際上則渠從未傲到此事，當Achi-

lles 前進一百碼時，龜僅前進一瑪，m前 ï i ̶ 

碼時龜僅進行百分之一 I I ，如此 i w f i l 止境。 

本人W爲此事似應依先例辦理。倘有人 

不同奮主席之裁定，則提出問題之方式應爲 

'何人欲撒消主席之裁定？而非"何人欲維持 

主席之裁定？' 

們本人無誤，主席之第二提案典上述第 

二問題之曹義相合。盼粱或能以較明確之詞> 

句提出其間題，並加 j y u a 明。 

Mr ARCE 、阿根廷）菩人前已論及各代 

表之無知， It本人適又發現另一片断之智慧 

待反對論者之理由正當時，吾人郎應加J W承 

§ g 。 本 人 爲 蘇 聯 代 表 對 此 點 之 意 見 芷 確 ， 

故 本 人 擬 i 主 席 之 决 定 投 禀 。 

主 席 依 本 人 之 見 解 ， 吾 人 之 處 境 較 

Achilles ±窠，蓋Achilles畢莧追上龜，但倘 

每次本人"ft^提一間題時，首應對於本人如何 

提出問題加《表決，則有永無止境之危險。 

向理事會所提之問題，主要係與金山宣 

言之適用有閼。本人之解釋係依照各常任理 

事國在金山所通過之宣言。本人擬將如下閱 

題提付表决，蓋本人齷爲此係解除吾人困難 

之 唯 一 方 法 請 反 對 本 人 之 解 释 者 皋 手 。 

舉孚表决如下 

贊成推翻主席之裁定者 

阿 根 廷 比 利 時 加 拿 大 中 國 哥 俞 比 

亞 铍 利 亞 。 

對推翻主席之裁定者 

^ 克 蘭 蘇 維 埃 S i : 會 主 義 共 和 圃 蘇 維 

埃社會主義共，U圃聯邦。 

棄 權 者 法 蘭 西 英 聯 王 圃 美 利 堅 合 衆 

國。 

(投菓結果，贊成推翻主席之裁定者六 

專，反對者二禀，棄權者三窠。） 



(主席之裁定有效，推翻此裁定之動議末 

镀七理事國之可决享。） 

M r GROMYKO ( 蘇 維 埃 祉 會 主 義 共 和 國 

聯邦）請間屮圃代表是否與IF對主席之裁定 

投反對菓抑係諛會？ 

徐淑希先法（中國）本人擬解釋何W本 

人對主席之裁定投反對禀。本人之所W爲此， 

係因本人認爲是項裁定不正確，並非因本人 

不承認中國受該宣首之拘束。 

Mr GROMVKO ( 蘇 維 埃 社 會 主 義 共 和 國 

聯邦）本人擬對中國代表最後之聲明略致數 

譜。 

本人"爲中國代表之行動與中圃政府 

金山會饑中所承擔之‧不合，毫無疑問。屮 

B政府無權一本人復述一次無權—一採 

遠 反 五 強 宣 言 之 行 勋 。 五 大 國 所 承 擔 之 ^ 

郎爲其依憲章所承擔之義務之一部分。僅不 

負責任之人始能如此行動。 

中圃能有何種理由*^安全理事會其他常 

任 理 事 H 遵 守 其 義 務 之 時 ， 放 棄 其 所 

謂中國代表對主席之裁定表示不说，此非投 

反對禀之充分理由。對主席之裁定投 K 對《 

卽爲對於中國代表 f f l在金山簽宇之宣言投反 

對禀。 

徐淑希先生（中國）本尺認爲此業 

定之間題復皲提出，係極爲小幸之事。此事 

mnm,刖席之裁定勢又牽沙&内， 

故 尤 ; s 不 幸 。 本 人 極 爲 尊 敬 主 席 ， 钕 殊 7 願 

一再重複申明本人與渠 7 能同盲。 

本人顚然並未申言中國小欲^守金山宣 

苜。然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代表能否 

明 睐 一 點 卽 宣 ^ 之 解 釋 吾 人 可 能 有 

不 同 之 意 見 ？ 此 非 謂 倘 一 個 會 員 國 持 鍺 之 

解釋，另一會員國仍廣用爲根據。 

一 本 人 對 於 主 席 之 裁 定 所 W 投 反 對 禀 ， M 

係 因 本 人 認 爲 * 席 之 解 釋 7 正 確 。 主 席 裁 定 

所 根 據 之 要 點 係 謂 ^ 1^案所提出者,爲礴奄， 

任何人均易*^明瞭對於此1 A吾人容或有馘實 

之 不 同 奮 見 。 本 人 W 爲 安 全 理 * 會 目 前 所 ; : t 

論之決>«案草案指明該决案所提出者係爲 

某特定間題設立一小組委員會，而^進行調 

査。 

無論如何，本人 jy爲Mr Gromyko當能 

承齄意見可能有 3 同之處。本人對上席之裁 

定所 j y 投反對禀完全係由於本人適所述之理 

由0 

主 席 請 阿 根 廷 代 表 發 f 3 Ê 務 蹐 餹 短 。 

Mr ARCE (阿根廷）本人僅欲紀錄中載 

明安全理事會適已違犯憲章。幸而此非首次 

0 

主 席 本 尺 W 主 席 身 份 ， 必 厲 聲 明 本 人 

不同盲阿本廷代表之盲見。 

本人擬將智利及阿根廷代表 M 所提之決 

議案草案付表决，而後依吾人 W 論結果所得 

之 决 i * 解 釋 表 决 之 結 果 。 

Mr SoBOLEv (主瞥安全理事會事務助理 

)1*書長）茲宣讀决<‧ ̂ 案 草 案 如 下 

" 按 聯 合 國 會 1 國 之 一 業 a 根 據 憲 章 第 

S t 四 條 及 第 三 十 a t 條 促 請 安 全 理 事 會 注 f 

捷 克 斯 拉 夫 國 内 可 能 危 及 國 和 平 與 安 全 之 

情勢，且安全理事會業已被講對此種撩勢加 

H 調査， 

按安全理《會之辯論中業經聲明另有 

關於此種情勢之見證及文件證據存在， 

按安全理事會認爲對此種見證及文件證 

據應予齄取， 

爲此目的，且 4 妨礙根據萤聿第三^^四 

條可能採取之任何决 i « ， 

安全理事會 

" 愛 決 成 立 一 小 組 委 員 會 ， W 會 員 s 人 

組 成 之 ， 令 其 接 受 或 齄 取 此 種 證 據 陳 述 及 

見證，並從速向安全理事會報吿。" 

舉手表决如下 

贊 成 者 阿 根 廷 比 利 時 加 拿 大 中 國 

哥 侖 比 亞 法 蘭 西 敍 利 亞 英 聯 國 美 利 堅 

合衆國。 

反 對 者 择 克 蘭 藓 維 埃 社 會 主 義 共 和 

國 蘇 維 埃 社 會 主 義 共 和 國 聯 邦 。 

( 該 决 案 因 有 一 常 任 理 事 圃 投 反 禀 ， 

未獲通過。） 

Mr AUSTIN ( 美 利 堅 合 衆 國 ） 本 人 明 知 

時 已 3 早 ， 而 本 人 " 理 事 會 辛 勞 一 日 後 仍 厲 

耗費其時間，實覺抱歉，但此問題如此重要， 

致 本 人 感 覺 不 得 3 將 本 國 政 府 對 於 安 全 理 事 

會內使用否决權之最後一次事例之態度，作 

— 聲 明 ， W 備 載 諸 紀 錄 。 

首先，本人擬《îê明一本人所認爲係諜會 

之點。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代表於吾 



人 表 決 前 最 後 一 次 迻 f 時 述 及 本 A 之 會 見 ， 

似有誤解。茲爲紀錄正確訐，本人擬加 W 辨 

明。本人並未申言美國自，？應受金山聲明之 

拘束一無論其稱爲獰W或協定——本人所 

言 者 適 樽 其 反 。 本 A 並 未 謂 吾 人 將 7 改 變 對 

*^金山官言所規定否决榷之能度，而係謂吾 

人尙未改變態度。但莘人IS爲改變之自由。菩 

人兽忍爲有改變態度之自由，且保留本S政府 

* s i 宜 時 改 變 態 度 之 權 。 

本人在上次計論捷克間題之會桌中贫嫛 

明 [ 第 三 百 次 會 p i ] 美 國 深 信 適 所 表 决 之 决 

議案，依憲聿規定顒*程序事項。此項,見15^ 

根 據 稃 序 一 詞 之 正 常 盲 義 ， 且 係 根 據 事 

實，郎提璣設立小組委員會一事符合第二十 

九條之規定。根據第二十九條設立此小組委 

員會與憲章相符，且顒爲一程序事項。然而 

安全理事會因4正當援用四強宣言第二部第 

二 段 ， 致 未 能 得 ^ 决 案 之 表 决 爲 稃 序 裏 項 

之转論。而P唷主席依B^iâ會規則作一裁定時， 

其處境正爲該宣言第二部第一段所論及者。 

茲宣讀该段如下 

"―依各發起國政；！？^代表圑之！^^，憲 

章草案本身内對於理事會各種職務所適用之 

表 決 程 序 ， 卽 有 所 指 明 。 ' 

第二"h九條顯然卽有此種指矛，吾人仍 

保持一向對於第二十九條所採之立場。然考 

人陷人一新商^兄之中，而不復成爲一决定政 

策 及 解 釋 之 間 題 。 吾 人 陷 入 一 種 需 由 主 席 

依 下 段 加 " 裁 定 之 f t eft 

" 二 然 倘 有 此 種 f t 形 發 生 ， 則 闕 * ^ 此 間 

題 是 s 爲 稃 序 • 項 之 ^ 步 惘 題 之 表 决 應 W 安 

全 理 事 會 七 理 事 國 之 可 决 , ， 包 括 全 體 常 任 

理事國之可决享爲之。 

因此，本人欲明白聲明一點卽此非表矛 

吾人巳退讓根據此事實係第二十九條所規定 

稃 序 • 項 之 張 而 採 之 立 場 。 但 對 主 席 Z 裁 

定有人表矛不服時,就本人觀之，吾人乃7 # 

不投贊成禀。 

美國小擬承裹2所謂雙重？•决權之用可 

改變憲章或改變第二十九條之規則。雙重否 

決權Z使用或能一̃in本案之It形一使安 

全 理 事 會 其 被 使 用 時 不 能 採 取 行 動 ， 但 7 

能 改 變 憲 , ^ 爲 程 序 皐 項 之 任 何 問 題 之 性 

質,換言之，雙重否决權不能使之成爲有實體 

性之問题。 

是故，本入擬代表本國政府聲明美國不 

承^此項行動爲一先例。本人聲明吾人所爲 

之秦: m 非在主席裁定"外尙有效力之先例， 

改 變 此 類 决 荬 之 眞 正 性 質 ， 故 今 後 

倘再有此種形發生，則縱有今B之決讒，吾 

人仍覺可自由J張間題爲憲章所規定之程序 

事項，而採取吾人今日所梂之同一態度。 

自本案提出之始，美國郎力言有將安全 

理 專 會 所 處 理 之 問 題 全 部 向 世 界 說 明 之 

要。職是之故，美國乃提出一正式决議案， 

並經安全理事會第二百七十八次會議通過， 

請 捷 克 斯 拉 夫 派 代 表 列 席 理 事 會 [ 文 件 S / 

711]。職是之故，^人乃贊成智利代表於四月 

十二日第二百八十一次會 i « 提出並經阿根廷 

請 * 提 付 ^ 論 而 於 今 日 付 表 决 之 决 譏 案 草 

案，蓋^案依第二十九條規定設立一小組委 

員會，W齄取有關向安全理事會指控事項之 

證 據 ， 因 而 求 * 實 之 辨 明 也 。 

就本案而論，否决權會在破壤W捷 î f e斯 

拉夫問題之所有各方面向世界作最公正之5% 

明之基本目的，藓聯應完全負其責任。再者， 

捷克斯拉夫代表之拒綞 九四八年四月 

八曰之書面担組，有如文件S/718所載——應 

邀 > i f 列席理事會， g 克蘭及蘇聯代表之: T 断 

W 無數與案件無闢之陳 i f t ，指控及離題之事 

使安全理事會所計論間題異相不明，"及最 

後蘇聯之使用否决權，凡此决不能絲毫消^ 

控 案 ( 文 件 S /
6 9

4 ) 及 安 全 理 事 會 事 ^ 程 

中所提5之因外國干預捷克斯拉夫内政而生 

之嚴重涵義。 

本人不信安全理事會應聽分本案jy其目 

前之紀錄狀能東諸高閣。理事會已接通知謂 

現有關*^^案事實之證據可尋。捷克境內若 

干爲一般人所尊敬之政界名人現均自該國内 

逃出，其中有前任政府閣,，共產黨"外各黨 

之)I*書長及國會之si員。捷克國內前有選任 

職務者均係捷克人民在^國上次自由選舉中 

所選出。此等人士均在國外避難。 

文 明 國 家 對 因 政 治 信 仰 而 遭 難 之 傑 出 

人士均予以收容，此乃一公 I S憤例。自捷克 

斯 拉 夫 逃 出 之 難 民 現 均 已 由 其 他 國 家 予 J W 

收 容 ， 敝 國 方 爲 其 一 。 此 等 捷 克 難 民 二 月 

事件發生時均尙在其國内。榘等無疑有其情 



報來源。此等難民所可伊給之情報理嚿爲安 

全理事會紀錄之一部分。本人建議此事可由 

安全理事會谷理事之行動爲之。 

在敝國方面，菩人擬向明瞭本案 f t形及 

現在德國之美國佔頜®或在敝國境內亨避難 

權之捷克難民徵集聲明，並擬將此項聲明書 

伊安全理事會參閱。吾人希望安全理事會之 

其他理事對於*轄境内之捷克難民方採同樣 

辦法。 

如Jifc刖安全理事會在專實1:雄受否决權 

之阻礙而不克採取行動，但其紀錄屮仍可載 

列响關本案内所提指控之補充!^報。 

主 席 名 單 屮 尙 有 發 旨 人 ， J t 中 , 蘇 聯 

代表&内。但吾人IT-貝計論巴勒斯坦間題，闢 

*^此事本人有數件緊急事項向諸君報吿。故 

請問蘇聯代表是否可延辛屋期 3 之下次會 

中再銥言。 

Mr GROMYKO ( 餘 維 埃 社 會 主 義 共 和 國 

聯 邦 ） 本 人 對 ^ 國 代 # 之 聲 明 擬 有 所 聲 明 。 

主 席 閣 下 發 言 可 否 揭 力 從 略 ？ 

Mr GROMYKO ( 蘇 維 埃 社 會 主 義 共 和 國 

聯邦）本人可儘量從略。 

》 席 本 入 希 望 有 一 確 切 之 時 間 。 

Mr GROMYKO ( 蘇 雜 埃 紕 會 i 義 ^ 和 國 

聯邦）本入擬僅發言數分镩。 

主 席 題 在 明 瞭 S 人 之 : C 作 應 如 何 定 

先後。 

Mr GROMYKO ( ^ 維 埃 社 會 主 義 共 和 國 

聯邦）本人i？》有權利用美國代表之同樣錄 

3 時 間 ， 伹 本 人 擬 如 此 。 、 

Mr ARCE (阿根廷）本人方有此權。 

Mr GROMYKO ( 蘇 維 埃 瓧 會 } ^ 義 # 和 國 

聯邦）本人不擬論及美國代表所提出之一切 

問題，堇如此菩人卽>^囘復辛"前審《捷1^ 

斯拉夫問題時之 W 論。 

本 人 僅 欲 請 美 國 代 表 注 i r 下 述 事 實 郎 

美 國 代 表 不 能 如 此 輕 易 規 避 政 府 K 金 山 宵 

言所承擔之義務。此等義務係國家所承镥。 

政 府 可 " 更 替 ， 政 府 組 織 可 改 變 ， I I 國 之 

外交部畏及其出席安全理,會之代:^均可更 

換，但依宣旨承擔若干義務之國家刖小能如 

國代表所想像之輕易放東各^義務。此等 

義務係五大國(^聯â "國隶章所承擔義務之芫 

整郞分。 

Mr Austin j i K W J t 不 得 7 用 所 謂 雙 重 否 

决 權 之 事 實 ^ 嚇 蘇 聯 代 表 。 本 人 請 其 勿 W 雙 

重否决^嚇吾人。吾人所利用者，乃吾人之 

權利，目的在阻止美國或安全理事會一更 

確 切 f 之 ， 安 全 理 骞 會 之 多 數 — — 干 預 捷 克 

斯拉夫主權國之内政。此係吾 A 之權利。 

美國代表謂Jt政府及 f t德之美國當局擬 

將得自捷克斯拉夫政治傩民之若干聲明及證 

據送請安全理事會參閱，供;^會考盧捷克問 

題時之用。吾人從未懐疑美國政府及#‧此問 

題支助美國之若干*他國家政府单備利用現 

匿 j f ^德國西部倫敦及紐約巢穴中之各種政 

治投機考。吾人從未懷疑此點。然有一事0^ 

^ 明 白 — — 卽 其 國 若 干 方 面 人 士 ^ 破 壊 捷 

克政府镯立政策之企圖業巳完全失敗。無論 

提 出 一 件 兩 件 S 件 五 件 或 十 件 聲 明 ， 均 於 

W無補。3 ^國及受Jt指使將此問題提交安全 

理A會之各國，實巳遭受政治上之慘敗。諸 

君:r肩承纟^此》A。 ̂ 君所能提之决0 «案， 

建 « 應 集 已 經 捷 克 斯 拉 夫 本 國 人 民 驅 逐 之 

若 干 政 冶 難 民 來 安 全 理 卑 會 陳 i f 外 ， 別 無 f t 

他 。 諸 君 杰 未 能 提 出 仟 何 具 1 ^ 决 案 控 捷 

I f e 斯泣夫或蘇聯政肝，蓋^君並無佐證此種 

s ^ , 之 桌 實 也 。 

本 人 " 上 所 ， 自 係 對 聳 S H t論憨個捷克 

斯泣夫問題——卽本人 W 前屢次所稱爲蹯個 

之瞹眛投機考——而發。 

主 席 智 利 代 * 特 別 p t * 准 於 今 晚 向 理 

事 會 作 舫 紐 聲 明 ， 現 靖 其 發 - 。 

Mr SANTA CRUZ ( 智 利 ） 自 吾 人 根 擄 本 

人 f i 所 列 舉 a 經 會 間 承 之 理 由 將 捷 克 代 表 

Mr Papanek之嚴重指控提交安全理事會 W 

來 ， 蘇 脚 各 代 表 始 終 卽 宣 稱 此 係 ^ 謗 及 揑 

造，並，〗吾人加種種侮蔑辱f<î，適又重钹一 

次，其目的係在阻礙吾人所讅求舉行之審‧‧i, 

且使之根本無法？t論，自無疑義。渠等之此項 

企圖已失敗兩次。本間题業經出席本會之九 

民主國一放*决列人巢日稃， J E 經兩次【 n l 

— 禀 數 之 决 隹 許 M r Papanek來理事會陳 

W。最後，理裏會之上述九理事國^爲是項指 

控 旣 如 此 之 嚴 重 , M l Papanek在此之陳述旣 

如此之重要，渠所提出之證明旣如此之合理 

而適切，故 f 由一理裏會理事國所組線之 

組委禺會接受此項證據一""自可貧之載人及 

—四 



文件一一並IÎO理事會提具報吿。 

然而，此種理専會十一個理事國中之九 

國 所 表 矛 之 盲 似 5 r 致 有 積 極 之 結 果 ， 蓋 

被控國家之一卽已有嚴重證據足"證明4*"曾 

推翻捷克斯泣夫之合法政府，代W其所 

能 控 制 之 政 之 首 頒 ， 使 捷 克 成 爲 間 接 侵 略 

之犧牲者之國家一一其代表不願理事會接受 

此 項 明 及 此 種 情 報 。 

本 人 镩 此 項 事 實 將 在 聯 合 國 史 冊 內 成 

爲其工作開飴< w來之最大醜骞。 

本人代表本國政府抗ni蘇維埃 i t會主義 

共和國聯邦代表》1之難以形容之侮,。蘇聯 

代 表 前 5 1 "論'It間題最初數次之一次會議中 

曾對吾人謂將捷克斯拉夫問題向聯合國提出 

之阈家及贊成其盲見者，均係破壊本組械之 

威望及最基本之原則，且係獎勵違犯憲窣。 

而茲者此數動輒一在本會或其他理A會或 

委員會中——卽自命爲保護純正而嚴格之解 

釋憲章神之會員國，已毫不猶疑J ^ j最彰明 

昭著之方式違犯憲章矣。 

吾人曾以最淸楚之解釋向粱等說明此僅 

爲 一 適 用 第 二 十 九 條 之 决 遘 案 ， 然 終 徒 勞 

無劝，吾人龙巳確切表矛此: î t j^一設立調査 

委 員 會 之 間 題 ， 而 僅 係 設 立 一 理 * 會 之 / J 組 

委 員 會 ， W 理 骞 會 全 會 施 用 於 M r Papanek 

之 例 施 用 六 七 個 證 人 ， 卽 鑣 取 其 陳 述 之 問 

題 亦 終 徒 勞 無 功 ， 吾 人 a 曾 引 證 法 律 

事 規 則 甚 辛 常 識 ， W 證 明 ^ 决 - i 案 倘 非 稃 序 

事項，郎難再覚一稃序事項，結果:r—無所 

得。蘇聯代表已盡其能事W利用——或無寧 

謂濫用——其認爲所有之權利，卽否决權。 

本 人 並 省 指 明 蘇 聯 代 表 對 憲 章 尙 有 一 

更锒重之違犯。第二十七條第三項規定" 

對 第 六 章 及 第 五 十 二 條 第 三 項 内 之 各 事 項 

之决^，爭端當事國不得投菓。本人W爲在 

目前之情形下，蘇聯爲爭端之一當事國，奄 

無疑義，蓋吾人必-篇鼷定不僅兩會員國間有 

直接利益街突時乃有爭端，且當一國之態度 

與另一國態度有銜突，因而發生爭論，錚任 

何一國提婧安全理事會注盲時，方有爭端存 

在。當一國依第三十五條行使其權利，且指 

控他國違犯憲章 i f îF ,當然卽構成此種淸形， 

固3間其對if^問題>fe無直接關係。第二十七 

條 第 3 項 之 目 的 僅 在 一 理 事 國 不 得 * ^ 該 國 

係爭端當事國時爲其自身之裁判人，或參加 

對於;^國之决》i。蘇聯適所爲者，卽係此種 

行爲。 

伹 本 人 貝 聲 明 對 於 蘇 聯 代 表 之 採 此 態 

度，7無欣幸，第一因渠之目的在便證人之 

聲朋7致載入安全理事會或聯合國任何其他 

機關之紀錄，It渠終難達其目的，铖如美國 

代表所 t，渠縱令再有十次之否决，仍不能 

達此目的，且在另一方面榘巳明白表示蘇維 

埃社會主莾共和國聯邦唯恐對捷克問題有絲 

毫之調査。渠此種舉動實已予吾人W所控屬 

實之另一證明。苒者,渠已明示蘇雜埃社會 

4 義 i t 和 國 聯 邦 雖 矢 言 效 ^ 於 憲 章 ， 但 於 鄹 

爲有利時仍可隨,違犯之。渠並巳表示在類 

似 之 淸 形 I S 該 國 莧 可 探 完 全 相 反 之 能 度 及 

論據。 

最 後 ， 對 ， 爲 現 已 屆 辛 少 調 整 所 ; i 否 

决 權 之 時 ， 幾 聯 合 國 一 個 會 員 國 不 復 能 W 

其一己之實見阻止安全理事會執行其最基本 

之 職 務 者 ， 蘇 聯 代 表 實 已 盡 其 最 大 之 貢 獻 

矣。 

七 十 七 繼 續 討 論 巴 勒 斯 ± 0 間 題 

(經+席之邀請，埃及代表Mahmoud Bey 

F a w z i 黎 巴 嫩 代 表 M r H a k i m 亜 拉 伯 最 高 

委員會代表Jamal Bey Husseini及巴勒斯坦猜 

太 建 國 協 會 代 表 M r Eban就理事會議席。） 

主 席 關 巴 勒 斯 i f l 問 題 ， 本 人 有 若 干 

文件擬向安全理事會報吿。 

第一，諸君均巳聞及停戰委員會美國代 

表 M r Wasson身钛之恶耗。Mr Wasson於奉 

安全 à 事會之命執行其職務時喪身。本人在 

此向其致悼，諸君方乂同咸。本人巳代諸君向 

其家屬致送如下之悼電 ' 

" 安 全 理 事 會 驚 閜 M r Thomas Wasson參 

與停戰委員會保衞和平之工作時在耶路撖冷 

捐驅^耗，深爲哀《«，且對其不惜犧牲生命 

參加和平工作謹致悼念並表謝忱。" 

今日下午會間，本人巳受到來電答謝。 

本人有第二件公函應轉吿譜君，惟此非 

W安全理事會主席之資格而係代表敝國代表 

圑，且係奉本國政府之命分,囑宣讚如下之聲 

明 

鎏 ^ 耶 路 撒 冷 目 前 戰 爭 之 範 圍 ， 法 國 

k 



政府w職責所在，麼向安全理事食提出設法 

保讒聖地之緊急《？籲，各聖地現爲殘酷之 

戰事進行之地，a有全部狨毀之危險。 

醫 究 修 道 院 物 航 及 各 種 機 關 力 波 雙 

方輪流佔據， i l 有在大礮與 t a 礮下完全被毀 

之 危 險 者 。 此 種 棧 祌 « fill乃數fi"年单|2努力 

之 結 ！ ^ 與 ^ 化 之 精 粹 ， 法 國 ) 曾 有 f 大 之 

貢 獻 爲 榮 ， 世 界 人 士 不 能 U 覩 毀 而 無 

動 中 。 

法國政 f f前曾提出在耶路撒冷 (à立特 

別 政 府 W 確 保 聖 地 之 提 案 丰 永 狻 聯 合 阈 通 

過 ， 深 W 爲 慽 。 安 全 理 4 1 會 前 於 i J I 二"h二 

日 曾 决 , 案 [ 文 件 S /
7 7 3

] 婧 钹 力 停 _ | 卜 

在 巴 勒 斯 m 之 一 切 i p * 行 M 務 儘 先 s f e n 

並《 g 守耶路撒冷城之戰，法阈政 w » t 誠希 

望 , 立 卽 見 諸 實 施 ， " 結 束 此 全 世 界 急 

之 L i t 觀 察 j t 發 展 之 ^ 劇 。 

法 國 政 府 茲 宣 言 願 贊 助 何 目 的 與 法 國 

向聯合國提出者相若之提衆，且參與江何可 

在耶路撒冷成復安《e t及锥和 r之辦法 

前 分 送 諸 之 各 項 文 件 中 ， J t 最 者 爲 

猶 太 建 國 協 安 全 ？ ！ 单 # 上 萆 期 六 所 ^ 

呼 籂 之 [ 文 件 S /
7

7 9 ] 。 

耱 亥 而 來 者 ， 二 t u [夂件S/780] 

係 j i 知 理 琳 會 稱 黎 L i i T 大 S K b U , 卞 後 九 吟 S 

十 分 在 R a m a t N a f t a h 邊 境 對 而 人 。 

本人】fc收到?《iKi伯各19之fli^L若干件。 

茲 官 讀 各 文 如 I 

(甲）自Beirut發致]6^書長電 

第十八號來;L已於指定 f f >限開始後 

收 到 。 限 期 促 ， 3 ! » 拉 伯 各 1 9 政 府 期 

內 交 換 官 見 吾 人 之 决 將 立 卽 由 代 A 轉 ^ 。 

黎L i嫩外& ? 1 5 長 

Hamid FRANGIE 

(乙）自Damascus發致^全理事f考}• fi^^ 

敍 利 亞 政 府 對 方 八 照 下 關 V 巳 勒 斯 m 問 

题來ÎC之答IS將由敝國！¦1^聯0^蜀代& Fan， 

El-Khoun轉；^。 s 

利 亞 外 i l 長 

Djamilp MARDAM BEY" 

(内）伊拉 î t S I "聯合國代^團致减著長;c 

關 於 安 全 理 事 會 一 九 四 八 年 : 6 J j 二十 

二 曰 所 通 ^ 關 於 巴 勒 斯 W 境 內 停 之 决 P 蚤 

案 ， 茲 奉 敝 政 I f f 命 轉 知 閣 下 關 决 ‧ ‧ I f e 案 

之 來 m 因 3 可 抗 力 致 L i 格 ^ 方 而 收 到 甚 A 。 

所 餘 短 ， 敝 國 政 府 實 : ^ 能 對 此 重 要 問 

题 作 一 決 定 ， â 、 閣 想 能 瞭 解 吾 人 徇 厲 與 

其他亞拉伯政府商n f c。敝國政府現 I E祥铀考 

盧 j S :項問题，本人一俟冉知結*後，當卽轉 

^ 。 

Naji A L - A S I L Q 

Mr E L - K H O U R I (fjl i利亞）今日本人收 

到本國政府來 I ， F 內 容 與 致 祕 寄 長 î & 同 卽 

此問题闢係亞拉伯聯盟之七會員國，各國 

彼此距離甚遠，H在目前It形！^交通極爲小 

便，彼等眉舉行會 • • S 討論此間迎。一俟商 

«^答氇，當立卽轉》,。 

現有亞拉伯聯盟JBif書長之另一來電 

本人已召集由各國外交部長組成之亞 

拉伯聯盟政冶委員會會 n i , W ^ t 論 安 全 理 事 

會 之 停 戰 决 桌 案 。 婧 知 安 全 理 事 會 在 限 期 

內 無 開 t " 及 舉 行 相 當 論 之 充 分 i f H f f l 故 免 

等8#支全理事會 d l ï F 延期，俾各國能於明晨 

在阿門舉行之會 I S i屮洽商並交換盲見。 

故本人 W 爲吾人末 4 ^ 能在^期三 T F 卞或 

下I^W前有仟何確定!^<«，此係PB"P>Z真苒 

有糸】四十八/j 之&1=問。 

Sir Alexander CADOGAN ( 英 聯 王 國 ) 本 

國政府命本人贊助1êJ利亞代表適所提出之延 

J f e限期之3#*。本人知亞拉伯各國因交通困 

1^等Itff;, 會 商 實 有 種 種 困 鞾 ， 故 禱 千 

W 較 長 時 間 。 原 定 限 期 實 嫌 P i 紐 本 人 希 望 

戋 全 理 事 會 現 可 R 啻 延 期 四 十 八 4 時 。 

Mahmoud Bey FAWZI ( 垵 及 ） 本 人 奉 命 

聲明倘荽木之延期獲准，埃及政府卽可於限 

期内作答。 

M r TARASENKO ( g 克 蘭 維 埃 祉 會 j 義 

』!•相國）本人擬請丰席轉間利亞代 3 k m 

是否以爲此四十八 4 時内將有#事行動？ 

Mr E L - K H O U R I (敍fl¦亞）關於此點，本 

人 並 無 報 。 本 人 毫 無 所 知 。 本 人 所 牧 到 之 

通 知 ， 業 已 向 ^ 全 理 事 會 宣 ; 矣 。 

M r GROMYKO ( 細 維 埃 社 會 主 義 j î ; 和 國 

聯邦）本人擬再請問1=i利亞及垵及代表一問 

m亞拉伯各國是否可先,其軍隊停戰，而 

後始 i t 行四十八 / 1 J f ï之會商； 

Mr E L - K H O U R I (敍利亞）鸺舉行之會商 



有關是否發出停戰命分之問题。是故，們亞 

拉 伯 各 國 現 卽 發 出 命 分 ， 則 無 會 商 之 要 

矣。 

Mr EBAN (巴勒斯HI猶太建國協會）本 

人 傅 擬 將 W 色 列 臨 時 政 肝 之 f 見 載 入 紀 錄 

卽此項繼賴在耶路撒冷及巴勒斯tn其他地方 

屠 殺 s 十 六 / j 時 之 請 全 不 合 理 。 們 需 要 

四 十 八 4 時 或 較 多 畤 間 " 從 事 5 1 "論，則5寸論 

進行時何W不能停止礮擊耶路撒冷或œ 炸特 

拉 椎 夫 ， 似 难 解 釋 。 吾 人 承 I F 東 之 交 通 誡 

或 不 便 ， 然 人 民 何 生 命 抵 作 交 通 不 便 

之代ft ，似無理由。 

Jamal Bey HUSSEIN"亞拉伯最高多員會） 

對;^美國駐耶路撒冷頜事PT所遭之损失及頜 

事之实亡，本人個人及敝圃人民均 f S l深遺 

慽。 

本 入 須 明 榴 太 方 面 已 在 此 照 及 他 處 

報 端 暗 示 擊 屮 頜 事 及 領 事 館 其 他 , 員 之 槍 弾 

來自亞拉伯方面。事實上，凡知領事及其屬 

員 被 擊 之 房 逞 者 , 均 知 圍 i ^ l 地 之 一 切 屠 尾 ， 

P î » 槍 彈 5 f 能 進 入 之 後 面 外 ， f t 係 潜 太 所 

佔據，故槍彈來自亞拉伯方一事絶7可能。 

事實上a有人謂死亡人士中有一人立於 

靑年會與^國頜事綰之間。吾人現或均知佔 

據 靑 年 會 尾 宇 者 係 數 曰 前 來 避 锥 之 亞 拉 

伯 人 或 歐 洲 人 。 此 等 收 容 處 之 镩 K 而 能 

有 任 何 武 器 槍 殺 往 來 之 人 士 ， 實 分 人 雔 置 

信0 

關於礮擊耶路撒冷一事，本人應提醒輝 

事 會 注 盲 約 在 五 月 十 日 敍 利 亞 代 表 收 到 亞 

拉伯聯合會秘書長通知，謂亞拉伯人最後依 

巳 定 a 業 爲 巴 勒 斯 坦 猶 太 建 國 協 會 所 接 受 

之條件，接受耶路撒冷之停戰,但嗣後吾人聞 

猶 太 建 國 協 會 對 此 事 s 無 所 知 。 

其後安全理事會收到耶路撒冷停戰姿員 

會 一 委 員 之 來 電 謂 當 亞 拉 伯 人 爲 卩 t 論 停 戰 

條 件 前 往 法 國 領 事 時 ， 渠 等 莧 波 槍 撃 ， 7 

克到達頜事 i i ^ t f , 且猶太人似 7 願濘戰。 

吾人對於耶路撒冷濘戰之態度業經亞拉 

伯聯盟祕書長完坌《；9：明，故耶路撒冷之目前 

I t 形， 3 應由吾人負責。 

Mr AUSTIN ( 美 利 堅 合 衆 國 ） 关 國 開 W 

色列臨時政肝立卽同啻龙表矛願亩依B§安全 

理事會之决ni案儘速實現停戰之請术，辛表 

欣慰。堠^人IS爲今日此間所;^之交通極度 

小便係5?拉伯各圃請求延期之充分理由。故 

吾人赞成建《之延期。 

》 席 適 所 述 關 猶 太 建 國 協 會 一 節 ， 

本人願表同 

本 人 ： 爲 宜 承 S 亞 拉 伯 各 國 爲 交 通 所 

阻實雜立卽作答。在此種情形下，本人贊成 

業經提交安全理事會之展緩限期之請求。 

本 人 W 爲 菩 人 或 可 規 定 限 期 爲 星 期 3 中 

午 。 諸 君 是 否 W 爲 過 久 ？ 星 期 3 中 午 大 約 卽 

爲 敍 利 亞 代 表 適 所 請 * 之 時 間 。 

Mr TARASENKO (時克蘭藓維埃社會主義 

共和國）吾人可否假定此四十八W時係最後 

限!« "後不致因某種其他理由-貝展期？ 

Mr E L - K H O U R I ( 敍 利 亞 ） 據 本 人 所 收 

到 之 通 知 ， 亞 拉 伯 各 國 之 會 將 於 明 B 星 期 

二在阿門舉行。彼等並未請求特別淮予延期， 

僅5ft明情形大致如此而已。本人W爲彼等或 

可作一决定，通知吾人。其到達時間或在明 

晚，或在屋期三正午或铰遲此種係本人之假 

定 / k 本 人 " 爲 係 正 確 之 假 定 。 

-丰席此事務厲無任何誤會。此係將安 

全 理 事 會 上 次 决 案 之 停 戰 限 期 自 今 曰 中 午 

展期四十八 / i時（故延辛星期S中午 ) 0 

旣無奮見，本人卽作爲本會一致同盲。 

吾 人 須 避 免 猶 太 方 面 之 諫 會 。 本 人 所 

W 請猶太建國協會代表立卽通知其各當局， 

使渠等可明瞭此種 I t形，其故卽在此。本人 

擬請亞拉伯各國代表自動通知此節。 

Mr E L - K H O U R I (敍利亜）一俟會畢，赏 

卽電吿彼等。 

主 席 請 猶 太 建 國 會 代 表 t 如 此 。 

Mr EBAN ( 滔 太 建 國 協 會 ） 可 " 。 

主席It形乂須59：明淸楚，則猶太方面 

决不致JW爲亞拉伯人巳拒絕此項建si ，此僅 

係延期而已。 

倘無異nâ，安全理事會定*^五月二十六 

日星期二午前十時+再開會5寸論印度巴基 

斯坦捷克斯拉夫與巴勒斯坦諸P«5題，於必要 

時並將力入下午舉行第二次會>^。 

(午後八時二十五分散會） 

̶七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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